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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李宏涛

曾用名 无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41032919790604****

住址 河南省伊川县吕店乡****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无

69、陆国强

姓名 陆国强

曾用名 无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11010119640206****

住址 北京市海淀区马甸月季园****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无

70、许凯

姓名 许凯

曾用名 无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41010219780203****

住址 北京西城区真武庙路二条****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无

71、张宝昆

姓名 张宝昆

曾用名 无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11010119590215****

住址 北京市朝阳区安贞西里二区****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无

72、兰少光

姓名 兰少光

曾用名 无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35222719810602****

住址 北京市顺义区后沙峪地区双裕北街****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无

73、庄丽

姓名 庄丽

曾用名 无

性别 女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32082419700901****

住址 北京市海淀区采石南路****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无

74、于静

姓名 于静

曾用名 无

性别 女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11010219740312****

住址 北京市西城区前细瓦厂****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无

75、邢颖娜

姓名 邢颖娜

曾用名 无

性别 女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11010819691126****

住址 北京市海淀区世纪城远大园五区****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无

76、张韦

姓名 张韦

曾用名 无

性别 女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21040419630328****

住址 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坂尾路****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无

77、冯立新

姓名 冯立新

曾用名 无

性别 女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13243019511011****

住址 北京市西城区大石碑胡同****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无

78、朱秀伟

姓名 朱秀伟

曾用名 无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41080219760913****

住址 河南省焦作市解放区人民路太极中央瀚邸****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无

79、张小童

姓名 张小童

曾用名 无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61010319700408****

住址 西安市雁塔区西影村集体户****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无

80、张冉

姓名 张冉

曾用名 无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11010319880208****

住址 北京市崇文区夕照寺西里****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无

81、张婷

姓名 张婷

曾用名 无

性别 女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11010219710506****

住址 北京市西城区地安门内大街41号****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无

82、吴金钟

姓名 吴金钟

曾用名 无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35058219670917****

住址 福建省晋江市磁灶镇****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无

83、孙兴福

姓名 孙兴福

曾用名 无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11010119640523****

住址 北京市东城区青年湖南里****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无

84、李岚

姓名 李岚

曾用名 李娟

性别 女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11010819720424****

住址 北京市海淀区太平路22号****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无

85、吴深明

姓名 吴深明

曾用名 无

性别 女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11010519640503****

住址 北京海淀翠微西里****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无

86、生锡勇

姓名 生锡勇

曾用名 无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37028419780224****

住址 辽宁省葫芦岛市连山区连山大街****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无

87、李宁宁

姓名 李宁宁

曾用名 无

性别 女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41272719820530****

住址 天津市南开区嘉陵道咸阳北里****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无

88、张灵鑫

姓名 张灵鑫

曾用名 无

性别 女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51110219861120****

住址 四川省乐山市市中区苏稽镇****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无

89、李文贵

姓名 李文贵

曾用名 无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11010219630102****

住址 北京市西城区玉廊园小区****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无

90、朱克娣

姓名 朱克娣

曾用名 无

性别 女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37080219621107****

住址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大学****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无

91、孙荣家

姓名 孙荣家

曾用名 无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11010819640813****

住址 北京海淀区学院南路32号****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无

92、黄琼

姓名 黄琼

曾用名 无

性别 女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42011119690420****

住址 北京市海淀区田村畅茜园兰德华庭小区****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无

93、陈培煌

姓名 陈培煌

曾用名 无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

住址 福建省晋江市磁灶镇陶东路****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无（持有香港居民身份证，号码：M4534****）

注：陈培煌先生于2015年6月5日起持有《香港居民身份证》，在取得前述

《香港居民身份证》之前，其以“迁往港澳” 为由注销了其内地户口、身份证和

护照，故不存在身份证号码。 94、田璠

姓名 田璠

曾用名 无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11010119830527****

住址 北京市东城区东交民巷32号****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无

95、董建伟

姓名 董建伟

曾用名 无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11010819640419****

住址 北京市海淀区永定路52号****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无

96、张晓英

姓名 张晓英

曾用名 无

性别 女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11010219570304****

住址 北京市朝阳区劲松五区****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无

97、鲁洋

姓名 鲁洋

曾用名 无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11022119750208****

住址 北京市丰台区万泉寺南里****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无

98、马晓宁

姓名 马晓宁

曾用名 马小宁

性别 女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11010219530913****

住址 北京市西城区月坛西街24号****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无

99、王卫星

姓名 王卫星

曾用名 无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21030219810825****

住址 辽宁省鞍山市铁东区光荣街6栋****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无

100、董晓丽

姓名 董晓丽

曾用名 无

性别 女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23900519821108****

住址 哈尔滨市南岗区长江路****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无

101、鲁建英

姓名 鲁建英

曾用名 无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11022119570710****

住址 北京市昌平区沙河镇扶京门路甲7号院****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无

102、鲁建平

姓名 鲁建平

曾用名 无

性别 女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11010419520710****

住址 北京市宣武区椿树馆街35号院****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无

103、鲁建荣

姓名 鲁建荣

曾用名 无

性别 女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11010819550301****

住址 北京市海淀区清景园****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无

104、贺雪鹏

姓名 贺雪鹏

曾用名 无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11010819790223****

住址 北京市海淀区哨子营四区31号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无

105、靳莉慧

姓名 靳莉慧

曾用名 无

性别 女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11010519700621****

住址 北京市海淀区新街口外大街3号****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无

三、本次发行前后前十大股东变动情况

（一）本次发行公司前十大股东情况

截至2020年11月30日，公司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北京翠微集团 172,092,100 32.83%

北京市海淀区国有资本经营管理中心 155,749,333 29.71%

周宇光 16,977,201 3.24%

华纺房地产开发公司 15,494,018 2.96%

周爽 9,042,700 1.73%

信泰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传统产品 5,360,755 1.02%

王远青 2,894,000 0.55%

徐明波 1,257,300 0.24%

曹建岭 1,176,600 0.22%

张秀华 1,121,840 0.21%

合计 381,165,847 72.72%

（二）新增股份登记完成后前十大股东情况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北京翠微集团 172,092,100 23.01%

北京市海淀区国有资本经营管理中心 155,749,333 20.83%

北京海淀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79,623,834 10.65%

北京传艺空间广告有限公司 20,070,469 2.68%

周宇光 16,841,901 2.25%

华纺房地产开发公司 15,494,018 2.07%

周爽 9,076,200 1.21%

黄文 8,892,542 1.19%

北京中恒天达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8,892,542 1.19%

章文芝 6,224,779 0.83%

合计 492,957,718 65.93%

（三）本次发行对上市公司控制权的影响

本次交易前，公司总股本为52,414.4222万股，翠微集团、海淀国资中心分

别持有上市公司32.83%、29.71%股权；翠微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公司的实际

控制人为海淀区国资委。 本次交易完成后，翠微集团仍为公司的控股股东，海

淀区国资委仍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四、本次发行前后上市公司股本变动表

根据中证登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证券变更登记证明》，本次发行前后上市

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如下：

单位：股

证券类别 变动前 变动数 变动后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 223,598,470 223,598,470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524,144,222 - 524,144,222

合计 524,144,222 223,598,470 747,742,692

五、管理层分析与讨论

本次交易完成前，上市公司主要从事商品零售业务，以百货业态为主，超

市、餐饮等多种业态协同。 公司在北京拥有翠微百货翠微店（A、B座）、牡丹园

店、龙德店、大成路店、当代商城中关村店、鼎城店和甘家口百货7家门店，建筑

面积共计40.23万平方米。 公司业务经营模式包括联营、自营及租赁，以联营为

主，营业收入主要来自于商品销售和租赁业务收入。

面对新的经济形势和市场环境，公司持续推进百货零售主业的转型升级，

积极拓展新零售业态、新生活领域，增强生活服务业发展的新动力，积极延伸

投资发展新兴领域，促进生活与科技的融合，推进与海淀区建设城市新形态、

全国科技创新中心核心区的战略协同。

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持有海科融通98.2975%股权，上市公司的主要

业务将新增第三方支付服务。 海科融通作为国内较早获得第三方支付牌照的

公司，长期深耕第三方支付服务领域，综合服务能力突出、项目经验丰富、牌照

资质齐备，目前与中国银联以及众多的商户拓展服务机构、商户保持良好的合

作关系。

通过本次交易，上市公司将实现业务转型，能够有效拓宽盈利来源，提升可

持续发展能力、抗风险能力以及后续发展潜力，为整体经营业绩提升提供保证，

符合本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

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具体影响详见 《北京翠微大厦股份有限公司发行

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全文及其他相

关文件，该等文件已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六、相关中介机构

（一）独立财务顾问

名称：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安立路66号4号楼

法定代表人：王常青

电话：010-85130679

传真：010-65608451

经办人员：蒲飞、张钟伟、王松朝、张悦、刘博、孙明轩、杨骏威、郑声达、臧家

新

（二）法律顾问

名称：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丰盛胡同28号太平洋保险大厦B座10层

单位负责人：朱小辉

电话：010-57763888

传真：010-57763777

经办人员：何鹏、逄杨

（三）审计机构

名称：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住所：北京市海淀区西四环中路16号院7号楼12层

单位负责人：杨雄

电话：010-58350011

传真：010-83428201

经办人员：丛存、张丽芳

（四）资产评估机构

名称：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28号凯晨世贸中心东座F4层939室

法定代表人：胡智

电话：010-88000000

传真：010-88000006

经办人员：汪炫、张凌波

七、备查文件

1、中国证监会核发《关于核准北京翠微大厦股份有限公司向北京海淀科

技发展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

[2020]2166号）；

2、中证登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证券变更登记证明》；

3、独立财务顾问出具的《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北京翠微大厦

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实施

情况之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4、法律顾问出具的《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关于北京翠微大厦股份有限

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实施情况的

法律意见书》；

5、 审计机构出具的 《北京翠微大厦股份有限公司验资报告》（大华验字

[2020]第000769号）；

6、《北京翠微大厦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

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实施情况暨新增股份上市公告书》

7、《北京翠微大厦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

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等经中国证监会审核的申请文件。

特此公告。

北京翠微大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12月11日

（上接A88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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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席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1、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银行” 、“发行人”或“公司” ）配股方案经公司2020年7

月9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并经2020年7月27日召开的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 2020年9月21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确定公司配股

方案具体配售比例和数量的议案》。 本次配股申请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

会” ）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通过，并获得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配股的批复》（证

监许可[2020]2952号）文件核准。

2、本次配股价格为4.59元/股。本次配股对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采取网上定价发行方式，通过上海

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 ）交易系统进行，配股代码“700919” ，配股简称“苏银配股” ；对有限

售条件流通股股东通过网下定价方式进行，由联席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中银证券” ）负责组织实施。

3、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配股缴款时间：2020年12月9日（T+1日）至2020年12月15日（T+5日）

的上交所正常交易时间；有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配股缴款时间：2020年12月15日（T+5日）15:00前。 请

股东注意认购缴款时间。

4、根据上交所相关规定，本次配股缴款期及网上清算日，即2020年12月9日（T+1日）至2020年12

月16日（T+6日），江苏银行A股股票和“苏银转债”停止交易、江苏银行优先股“苏银优1”暂停转让；本

次配股T-3日至T+6日期间，即2020年12月3日（T-3日）至2020年12月16日（T+6日），“苏银转债” 停

止转股；2020年12月17日（T+7日）刊登配股发行结果公告，公司A股股票和“苏银转债”复牌、“苏银优

1”恢复转让。

5、配股上市时间在配股发行成功后根据上交所的安排确定，将另行公告。

6、《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配股说明书》 全文及其他相关资料刊载于2020年12月4日上交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投资者欲了解本次发行的详细情况，请仔细阅读相关内容。

一、本次配股的基本情况

1、发行股票类型：人民币普通股（A股）。

2、每股面值：1.00元。

3、配股比例及数量：本次配股以股权登记日2020年12月8日（T日）上交所收市后江苏银行A股股本

总数11,544,522,822股为基数， 按每10股配售3股的比例向全体A股股东配售， 可配售股份总额为3,

463,356,846股。其中，无限售条件流通股总数为11,430,280,544股，可配售3,429,084,163股；有限售

条件流通股总数为114,242,278股，可配售34,272,683股。

4、配股价格：本次配股价格为4.59元/股。

5、发行对象：本次配股配售对象为股权登记日当日收市后，在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

全体A股股东。

6、发行方式：本次配股对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采取网上定价发行方式，通过上交所交易系统进

行；有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通过网下定价方式进行，由联席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中银证券负责组

织实施。

7、承销方式：由联席主承销商以代销方式承销。

8、本次配股主要日期和停牌安排：

交易日 日期 配股安排

停牌安排

江苏银行 苏银转债 苏银优1

600919 110053 360026

T-2日 2020年12月4日

刊登配股说明书及摘要、配

股发行公告、网上路演公告

正常交易

正常交易全天

停止转股

正常转让

T-1日 2020年12月7日 网上路演

T日 2020年12月8日 配股股权登记日

T+1日至T+5日

2020年12月9日至 配股缴款起止日期、刊登配

股提示性公告（5次,网上配

股截止于T+5日15:00）

全天停牌

全天停牌全天

停止转股

暂停转让2020年12月15日

T+6日 2020年12月16日 登记公司网上清算

T+7日 2020年12月17日

发行结果公告日发行成功

的除权基准日或发行失败

的恢复交易日及发行失败

的退款日

正常交易

正常交易全天

停止转股 （发

行 成 功 情 况

下）/正常转股

（发行失败情

况下）

恢复转让

注1：以上时间均为正常交易日

注2：如遇重大突发事件影响本次发行，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将及时公告，修改本次发行日程。

二、本次配股的认购方法

（一）原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认购方法

1、认购方式

通过上交所交易系统网上参与认购。

2、认购时间

本次配股的缴款时间为2020年12月9日（T+1日）起至2020年12月15日（T+5日）的上交所正常交

易时间，逾期未缴款者视为自动放弃配股认购权。

3、认购数量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认购配股， 可配股数量为截至股权登记日持有江苏银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股份数量乘以配售比例（0.3），可认购数量不足1股的部分，上交所根据有关规则按照精确算法原则取

整，即先按照配售比例（0.3）和每个账户股数计算出可认购数量的整数部分，对于计算出不足1股的部分

（尾数保留三位小数），将所有账户按照尾数从大到小的顺序进位（尾数相同则随机排序），直至每个账

户获得的可配股票数量加总与可配股票总数量一致。

发行人为内地与香港股市互联互通标的公司， 需通过内地与香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安排

向香港投资者配股。 香港投资者通过内地与香港互联互通持有发行人股份并参与本次配股的，对配售股

份不足1股的部分，香港交易及结算所有限公司将根据中央结算系统有关规则的规定将该等零碎股份的

数额调整至整数单位。

4、缴款方法

原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于缴款期内可通过网上委托、电话委托、营业部现场委托等方式，在股票

指定交易的营业部通过上交所交易系统办理配股缴款手续。 配股代码为“700919” ，配股简称“苏银配

股” ，配股价格4.59元/股。

在配股缴款期内，股东可多次申报，但申报的配股总数不得超过该股东可配股票数量限额。 原股东

所持股份托管在两个或两个以上营业部的，分别到相应营业部认购。

（二）原有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认购方法

1、认购方式

通过网下认购，在联席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中银证券处进行。

提请股东注意：如既持有江苏银行有限售条件流通股，又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应分开认购。 有限

售条件流通股部分的配股通过网下认购方式，在联席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中银证券处进行；无限

售条件流通股部分的配股通过上交所交易系统进行； 联席主承销商原则上不接受无限售条件流通股部

分的配股通过网下认购的方式进行认购。

2、认购时间

2020年12月15日（T+5日）15:00前。

3、认购数量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认购配股， 可配股数量为截至股权登记日持有江苏银行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股份数量乘以配售比例（0.3），可认购数量不足1股的部分，按照精确算法原则取整，即为认购上限。认购

数量大于认购上限的部分为无效认购，联席主承销商有权认定其认购数量即为认购上限；认购数量小于

认购上限（含认购上限），则以实际认购数量为准。

4、发送认购资料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应在2020年12月15日 （T+5日）15:00前将以下资料发送至联席保荐机构

（联席主承销商）中银证券邮箱600919@ecm.bocichina.com。 邮件标题应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

全称+上交所证券账户号码”（例如原有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全称为 “张三” ， 上海证券账户号码为

“A123456789” ，则邮件标题应为：“张三+A123456789” ）：

（1）填写完整的《网下认购表》电子版文件（必须为EXCEL文件）；

（2）签署盖章完毕的《网下认购表》扫描件（请务必保证电子版《网下认购表》与盖章版扫描件内

容完全一致，如有差异，联席主承销商有权以EXCEL版文件信息为准）；

（3）《网下认购表》由授权代表或经办人签署的，须提供授权委托书扫描件。 机构股东由法定代表

人签章的，自然人股东由本人签字的，无须提供；

（4）机构股东须提供加盖单位公章的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自然人股东须提供股东身份证复印件；

（5）上交所证券账户卡复印件或开户证明文件；

（6）划付认购资金转账凭证扫描件或转账成功界面截图。

《网下认购表》 电子版文件可在联席保荐机构 （联席主承销商） 中银证券官方网站（www.

bocichina.com）下载，下载路径为“机构金融-投资银行-业务公告-江苏银行配股网下认购表” 。

邮件是否成功发送请以回复邮件确认为准。若在发送邮件30分钟内未收到回复邮件确认，请拨打咨

询电话010-66578999进行确认（咨询时间9:00-12:00，13:00-17:00）。已获得回复邮件确认的，请勿

重复发送邮件。

原有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填写的《网下认购表》一旦发送电子邮件至联席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

商）中银证券处，即具有法律约束力，不得撤回。每个股东只能提交一份《网下认购表》，如某一股东提交

两份或两份以上《网下认购表》，则联席主承销商有权确定其中某一份为有效，其余视为无效。

5、缴款方式

参与认购的原有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必须在2020年12月15日 （T+5日）15:00前足额缴纳认购资

金。 认购资金划付时请在备注栏注明“原有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上交所证券账户号码” 和“苏银配股”

字样。 如原有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上海证券账户号码为：A123456789， 则请在划款备注栏注明：

A123456789苏银配股。未填写汇款用途或备注内容，或账户号码填写错误的，发行人及联席主承销商有

权认为其认购无效。

认购资金到账情况可向收款银行查询，考虑到资金的在途时间，请在划款30分钟之后再进行资金到

账查询。 认购资金请划付至以下列明的收款银行账户：

收款账户户名 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收款账户账号 18200188000398489

收款账户开户行 江苏银行上海分行营业部

开户行大额支付系统号 313290050010

收款银行查询电话 021-61046535、021-61046525、021-61046528

原有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须确保认购资金于2020年12月15日 （T+5日）15:00前汇至上述指定账

户。 未按上述规定及时缴纳认购资金的可视为无效认购，缴纳的认购资金不足的以实际到账金额确认有

效认购数量。 请原有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仔细核对汇款信息并留意款项在途时间，以免延误。

认购资金将直接作为认购款。 扣除实际的认购金额后， 认购资金若有剩余， 则余额部分将不早于

2020年12月17日（T+7日）按汇入路径返还。认购资金在认购冻结期的资金利息按国家有关规定归证券

投资者保护基金所有。

三、发行人及联席主承销商

1、发行人：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江苏南京市中华路26号

联系人：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25-52890919

2、联席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西单北大街110号7层

联系人：股权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010-66578999

3、联席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丰盛胡同22号丰铭国际大厦A座6层

联系人：股票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010-56839453

4、联席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上海市博航路68号5楼

联系人：股票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021-58835189

5、联席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北京市东城区朝内大街2号凯恒中心B座10层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010-65608356

6、联席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亮马桥路48号中信证券大厦二十三层

联系人：股票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010-60833640

特此公告。

发行人：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12月11日

证券代码：

300499

证券简称：高澜股份 公告编号：

2020-137

广州高澜节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创业板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网上发行中签率及优先配售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广州高澜节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澜股份”“发行人” 或“公司” ）和华金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华金证券”“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或“主承销商”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

法》、《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 [第144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

（试行）》（证监会令 [第168号]）、《深圳证券交易所可转换公司债券业务实施细则 （2018年12月修

订）》（以下简称“《实施细则》” ）和《创业板上市公司业务办理指南第8号———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

换公司债券》等相关规定组织实施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可转债”或“高澜转债” ）。

本次发行的可转债向发行人在股权登记日（2020年12月9日，T-1日）收市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发行人原股东优先配售，原股东优先配售后余额部分（含原股东放弃

优先配售部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交易系统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发行。参与

网上申购的投资者请认真阅读本公告及深交所网站（www.szse.cn）公布的《实施细则》。

本次可转债发行在发行流程、申购、缴款和投资者弃购处理等环节的重要提示如下：

1、网上投资者申购可转债中签后，应根据《广州高澜节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创业板向不特定对象发

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中签号码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2020年12月14日（T+2日）日

终有足额的认购资金， 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投资者认购资金不足

的，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网上中签投资者放弃

认购的部分由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2、当原股东优先认购的可转债数量和网上投资者申购的可转债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发行数量的70%

时； 或当原股东优先认购的可转债数量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可转债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发行数量的

70%时，发行人及主承销商将协商是否采取中止发行措施，并及时向深交所报告，如果中止发行，将就中

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并择机重启发行。

本次发行认购金额不足28,000.00万元的部分由主承销商包销。包销基数为28,000.00万元，主承销

商根据网上资金到账情况确定最终配售结果和包销金额， 主承销商包销比例原则上不超过本次发行总

额的30%，即原则上最大包销额为8,400.00万元。 当包销比例超过本次发行总额的30%时，主承销商将

启动内部承销风险评估程序，并与发行人沟通：如确定继续履行发行程序，将调整最终包销比例；如确定

采取中止发行措施，将及时向深交所报告，公告中止发行原因，并将在批文有效期内择机重启发行。

3、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中签但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

弃认购的次日起6个月（按180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网上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

及可交换公司债券申购。

放弃认购情形以投资者为单位进行判断。 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的新股、存托凭

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累计计算；投资者持有多个证券账户的，其任何一个证券账户发生

放弃认购情形的，放弃认购次数累计计算。 不合格、注销证券账户所发生过的放弃认购情形也纳入统计

次数。

证券公司客户定向资产管理专用账户以及企业年金账户，证券账户注册资料中“账户持有人名称”

相同且“有效身份证明文件号码” 相同的，按不同投资者进行统计。

广州高澜节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创业板向不特定对象发行28,000.00万元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

称“高澜转债” ）网上申购已于2020年12月10日（T日）结束。

根据2020年12月8日（T-2日）公布的《广州高澜节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创业板向不特定对象发行

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公告》” ），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为向所有参加申购的投

资者送达获配信息。 现将本次高澜转债发行申购结果公告如下：

一、总体情况

高澜转债本次发行28,000.00万元（共计280.00万张），发行价格为100元/张，发行日期为2020年12

月10日（T日）。

二、原股东优先配售结果

原股东优先配售高澜转债共1,882,134张，总计为188,213,400元，占本次发行总量的67.22%。

三、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发售结果

本次发行最终确定的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发行的高澜转债共917,866张，总计为91,786,600元，

占本次发行总量的32.78%，网上中签率为0.0010784413%。

根据深交所提供的网上申购信息， 本次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发行有效申购数量为85,109,865,

580张，配号总数为8510986558个，起讫号码为000000000001-008510986558。

发行人和本次发行的主承销商将在2020年12月11日（T+1日）组织摇号抽签仪式，摇号中签结果将

于2020年12月14日（T+2日）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上公告。 网上申购投资者根据中签号码，确认认购可转债的数量，每个

中签号只能购买10张（即1,000元）高澜转债。

四、配售结果

本次发行配售结果情况如下：

类别

有效申购数量

（张）

实际获配数量

（张）

中签率

原股东 1,882,134 1,882,134 100%

网上社会公众投资者 85,109,865,580 917,860 0.0010784413%

合计 85,111,747,714 2,799,994 -

注：《发行公告》中规定向原股东优先配售每1张为1个申购单位，网上申购每10�张为1个申购单位，

因此所产生的余额6张由主承销商包销。

五、上市时间

本次发行的高澜转债上市时间将另行公告。

六、备查文件

有关本次发行的一般情况， 请投资者查阅2020年12月8日 （T-2日） 披露于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的募集说明书全文及有关本次发行的相关资料。

七、联系方式

1、发行人

名称 广州高澜节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李琦

办公地址 广州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科学城南云五路3号

联系电话 020-66616248

传真号码 020-66616247

联系人 谢荣钦

2、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名称 华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宋卫东

办公地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杨高南路759号30层

联系电话 021-20377071

传真号码 021-20377163

联系人 股权销售部

发行人：广州高澜节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12月11日


